國立中正大學111學年度第2學期 民法總則（二）期中考選擇題    共50分

一、甲為了避免債權人乙強制執行自己的A屋，和友人丙串通，將A屋假意售予丙、A屋登記於丙名下。詎料，丙鬼迷心竅，竟然將A屋以市價（3500萬）轉售給丁。丁為丙的妻子，她雖有懷疑A屋之來歷，幾次好奇詢問丙，丙都跟她說「不要問，知道那麼多做什麼？」所以丁並不完全清楚甲丙買賣的過程，出於對於A屋的喜愛，仍然對丙交付價金，並自丙處取得A屋之登記。後來丙之另一友人戊，出價4000萬，希望丁可以割愛出售A屋，丁欣然答應，自戊收下4000萬價金後，將A屋所有權移轉給戊，戊其實早就自丙聽說甲乙間的買賣不是真的。請問，若甲起訴，依據民法第767條請求戊塗銷所有權登記、返還登記給甲，請問若「戊」找你當他的律師，你應該如何幫其主張權利？ （25%）

    因為甲起訴，他的請求權基礎是民法（下同）第767條，本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所有權人對於無權占有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。若要阻止甲勝訴，必須要證明甲「非所有權人」、而戊「為所有權人」、戊「非無權占有」：
    按第87條第1項但書，表意人和相對人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為無效但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。甲丙為了避免強制執行而串通假裝兩人之有A屋買賣契約、物權移轉，符合本條第1項要件，無論買賣契約或是物權移轉都無效。
    不過，可否對抗丁，或許有疑義，畢竟丁曾經懷疑A屋來歷。學生會主張丁還是「善意第三人」，這是因為條文、我國學說和實務都沒有要求丁必須要「無過失」，丁就算有懷疑、沒有盡調查義務而有過失，也不會影響她是「善意第三人」。所以丁取得所有權。
    戊和丁締結買賣契約，並完成移轉，戊知悉甲乙之通謀虛偽，屬於「惡意轉得人」。戊的惡意會不會讓他無法取得所有權？學說上有相對構成說、絕對構成說之爭議，前者認為不應該保護惡意轉得人，後者認為既然丁已取得所有權，丁戊之間的處分行為就是有權處分，學生會採取此種見解，理由是這樣比較可以保護交易安全。
    綜上，戊既然已從所有權人丁處取得移轉，戊就是所有權人，是有權占有，甲不可以依第767條第1項請求塗銷和返還登記。

二、甲於網站上販售最新款12吋iPad，甲欲將售價訂為新台幣108,000元，但打到108以後不小心觸碰到螢幕之確認鍵，價格暫存成「108」，又甲因為手指很肥，當其顫抖著手指準備按「取消」時，又不小心按到「送出」。瞬間，消費者的下單如雪花紛飛而至，擠爆甲的email，造成甲的電腦當機，等甲重新登入網站並成功將商品下架時，已經有500個（乙1-乙500）消費者刷卡成交了。經查，這些消費者都是「bug price」網站的訂閱者，bug price網站使用AI技術，偵測疑似錯誤標價的商品，並自動發送訊息給訂閱者，共享「好康」。
    請問，甲是否應交付iPad給乙1~乙500？乙1~乙500是否有任何權利可對甲主張？ （25%）

（一）甲不需交付iPAD
    按民法（下同）第 88 條第1項本文後段規定，意思表示的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，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，在學說上稱為「表示行為錯誤」，誤寫、誤打都屬於此種錯誤，甲於上架時誤打價格，正是，甲應得撤銷此意思表示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不過同條項但書規定，有過失之表意人不得撤銷，我國實務認為此處之「過失」只「具體輕過失」。故應檢討甲是否有具體輕過失。學生認為甲只不過因為手指肥而誤按，網站當機未能及時更正，而且他重開機以後已盡速處理，又斟酌相對人都是明知價格誤標，具有惡意，應認甲之過失不構成具體輕過失而已，仍得撤銷意思表示。
    甲既然撤銷意思表示，契約就不成立，他就不負交付iPAD的義務。

（二）乙1~乙500各可請求甲返還108元
    承（一）可知，甲已撤銷意思表示。按第114條第1項規定，法律行為經撤銷者，視為自始無效，甲和乙等之間的契約已無效。再按民法第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甲乙間已無有效契約，甲仍保有108元，乃受有利益，乙等受有108元之損害，故甲應對乙等返還108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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